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
协  议  书
（非教师教育专业适用）
甲方单位：琼台师范学院
乙方单位： 

签订年月：20   年  月  

琼台师范学院
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协议书
为了加强我校实践教学工作，全面提高教育质量，培养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需要的专门人才，琼台师范学院（甲方）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乙方）本着互相协作、各施所长、互补所需的精神，就建立学生实践教学基地达成如下协议：
一、甲方的责任义务：

（一）为乙方提供信息及培训便利
1、优先为乙方提供有关专业信息、技术咨询并开展技术协作；
2、免费接受乙方的教师来甲方进修旁听有关课程，为乙方在职人员的继续教育等培训提供帮助和方便；
3、为乙方校领导及员工免费提供图书资料的查询和借阅；
（二）组织开展实践活动
1、在开展实践活动时，提前       天提出计划，并于活动开始前        天与乙方商定，共同组织实施；
2、负责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安全教育，要求学生遵守乙方的安全制度和其它有关规章制度。
3、对乙方业务水平较高、带教工作认真负责的人员，甲方可聘为兼职教师，授予相应的兼职讲师、副教授、教授职务，并根据承担完成工作任务情况发给相应的劳务报酬。
4、根据乙方需要，优先并择优推荐毕业生；
二、乙方的责任义务：
（一）为甲方教学提供实践条件

1、为甲方相关专业提供实践场所，接待甲方一定数量的学生开展实践活动（具体人数及岗位在开展活动时双方协商决定，并在活动计划中体现）。同时为甲方推荐业务能力强的专业人员参与指导；
2、为学生开展各类实践活动提供方便，在收费等方面予以优惠或减免；
3、为参加实践活动的教师和学生的生活，如就餐、住宿等提供方便；
4、提供学生在实践活动期间必要的实践工具和场所。
（二）与甲方共同开展教学研究和技术研发
1、根据甲方要求，在不影响乙方工作的前提下，选派优秀专业人员到甲方作经验介绍，开展专题讲座，甲方支付其车旅费、住宿费，并按规定付给讲课酬金；
2、在自愿的前提下，与甲方交流行业信息或合作开展教改实践课程开发、横向课题、项目开发等活动。
三、其他
（一）甲方授予乙方“琼台师范学院实践教学基地”称号，并赠送牌匾，由乙方悬挂。
（二）为认真执行协议条款，双方组成实践基地领导小组。领导小组由双方有关领导、技术人员和教师组成，乙方任组长，甲方任副组长。定期研究有关协作事宜。
（三）如有争议，双方协商解决。
组长姓名(乙方)：              ，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；

副组长姓名（甲方）：             ；电话：              。
（三）本协议有效期为   年，自       年   月至       年   月止，如需要延长，由双方另行协商。
（四）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。
（五）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。

甲方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代表签字：
单位盖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
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